嘉定区在线文娱发展专项扶持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积极落实《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上海在线新文旅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要求，落实《嘉定区促进在线新文娱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文件，加快推进嘉定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强文娱业态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加快推进嘉定特色的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特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文化科技创新、业态创新为核心，实施“文娱+互联网”发展战略，以新技术为驱动，以新产业为支撑，以新业态为引擎，以新模式为突破，进一步发挥好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发展新兴产业，培育骨干企业，推动集聚发展，不断增强在线文娱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带动力。

二、推动在线文娱产业集聚发展

1. 加强产业引导，鼓励各区域集群、错位发展，合理、有序布局。逐步打造形成在线文娱产业集聚区、园区、街区和楼宇，引导在线文娱产业优势企业向区内在线文娱产业集聚区、园区、街区和楼宇集聚。对当年度新引进的在重点文创园区和商务楼宇租赁自用办公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且租赁期限在三年以上的，视其贡献，按年租金给予每年30%的补贴，三年累计不超过50万元。
2. 推进在线文娱产业园区、基地建设，指导园区、基地申报市、区级特色产业园区。对新增认定的市级特色园区给予一次性200万元补贴，对新增认定的区级特色园区给予一次性100万元补贴。鼓励园区（基地）申报各级示范基地、平台等荣誉，对首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的给予100万元补贴，对首次获得市级荣誉的给予50万元补贴。

三、鼓励在线文娱主体创新发展

1. 鼓励在线文娱企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驱动，鼓励在线文娱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加快营销模式创新和自主品牌创建，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对新引进的注册资本300万元以上的、主营业务属于区域特色服务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经认定后，三年内视其贡献，给予全额扶持。对新引进并经认定的企业年营业收入首次超过5000万元、2亿元和5亿元的，分别给予3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一次性奖励。

2. 支持重大项目落地。指导在线文娱企业创新融合、示范引领项目积极申报国家级、市级和区级扶持项目。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对经济社会效益较好、对产业推动力较强的项目，可按一事一议原则给予一定扶持。单个项目资金扶持比例最高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 10%，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3. 充分调动落户嘉定的在线文娱有关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围绕嘉定区历史人文资源开展在线文娱产业项目。符合我区特色服务业发展方向，对获得市级以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专业资质或创新示范项目认定的企业，当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国家级最高不超过30万元，市级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获得市级以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荣誉或嘉奖，当年度给予一次性奖励，国家级最高不超过30万元，市级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四、完善在线文娱市场要素建设

1. 积极引进和培育孵化加速、产业培训、展示交易、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鼓励数字版权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行业为在线文娱市场主体提供技术支撑。对区域产业有积极推进作用和对经济发展有显著贡献的，对建设主体给予平台建设费30%的一次性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 支持在线文娱市场主体建设专业人才队伍。优化在线文娱相关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加大对在线文娱领域知名文化人才的培育、引进和扶持，促进相关企业或社会团体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技术要素入股等方式，加大对骨干人才的激励力度。对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可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享受我区人才引育、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等相关政策。

3. 对各类主体举办的符合现代服务业产业导向的、具有较强品牌影响力、对区域产业经济起较好推动和联动作用的在线类活动、论坛、节展等，视其规模和品牌影响力给予举办费30%的一次性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4. 营造在线文娱消费条件和环境。加强文化场馆信息化建设，推动“文化众筹”等在线文化消费环境，构建社会、企业、市民、政府“四位一体”文化惠民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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